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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第二届全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6〕32号 

各市（州）、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妇联、商务局、总工会，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能，按照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安排，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妇联、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定于2026年7月5日—7日在吉林农业大学共同举办第二届全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展家政行业风采 促服务提质扩能 

　　 二、项目及竞赛形式 

　　 （一）竞赛项目 

　　1.比赛项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 

　　2.展示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 

　　 （二）竞赛形式 

　　各赛项均为单人赛；由理论笔试与实操竞赛两个环节组成。 

　　1.比赛项目重点考核参赛人员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版）》《家政服务员（整理收纳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国家标准委颁布的家政服务行业标准等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要求的掌握程度，要求不低于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三级）水平。 

　　2.展示项目中，家政培训人员重点展示参赛人员对家政服务相关技能培训、教学教法等掌握程度，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培训课程设计，以PPT形式演示并讲授。家政经理人员重点展示参赛人员对家政服务行业相关政策、管理标准、操作规范、职业道德等综合知识的储备水平，要求具有领导能力与管理水平，以及对家政企业经营管理环节的风险防控能力。 

　　 三、组织机构 

　　大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妇联、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吉林农业大学承办。 

　　大赛设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工作。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技术工作组、服务保障组、监督仲裁组，办公室设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四、赛程设置 

　　 （一）市级选拔赛。6月16日前，各地自行组织区域内选拔赛，择优推荐参加省级决赛参赛选手。 

　　 （二）省级决赛。7月5日—7日。 

　　7月5日：选手报到、赛前培训、裁判会议、考察场地、理论考试； 

　　7月6日：各项目实操竞赛、现场评分、成绩公示； 

　　7月7日：返程。 

　　比赛地点：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五、参赛资格 

　　（一）参赛人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形象，无重大投诉，无违法违规记录。 

　　（二）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已取得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参赛。 

　　（三）家政服务人员应有连续1年以上家政服务从业经历，需提供《家务服务合同》复印件。 

　　（四）家政培训人员应拥有行业“家政培训师”岗位技能合格证书或教师专业证书2年以上。 

　　（五）家政经理人员应为家政企业负责人或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在公司注册登记3年以上且正常运营，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依法通过工商、税务部门年度审验。 

　　 六、组队及名额分配 

　　以各市（州）、梅河口市为单位组团参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统筹报名组队，妇联、商务、工会协同配合。 

　　比赛项目：每代表团每项目2人，长春市每项目4人，参加过2024年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手可直接进入省级决赛，不占用各地名额；展示项目：每代表团每项目1—2人。 

　　各地每个赛项限报1名裁判、1名指导教练。 

　　 七、激励政策 

　　（一）大赛奖金、荣誉、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激励政策，按照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有关文件落实。获得大赛各赛项第一名选手，符合条件的按程序优先推荐申报“吉林省三八红旗手”，已获得相应荣誉的不重复授予。 

　　（二）获得大赛各赛项前三名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名次荣誉证书；前二分之一的参赛选手授予“优胜奖”荣誉证书。获奖选手择优推荐参加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 

　　（三）对为办赛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颁发“优秀组织单位”及“优秀组织个人”奖。 

　　 八、其他事项 

　　 （一）关于工作要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妇联、商务、工会部门要加强协调，根据竞赛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组织本地区选拔赛。 

　　 （二）关于报名工作。6月16日前，将参赛选手报名表、参赛汇总表Word版及盖章PDF版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指定邮箱。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确定1名赛事工作联络员，6月5日前报送联系方式。 

　　 （三）关于宣传工作。各地要将宣传工作与筹备参赛工作同步安排推进，要运用全媒体平台，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宣传选手备赛、参赛全过程，全面展示选手的精神风貌。 

　　 （四）关于保障工作。比赛不收取参赛费用。比赛期间，领队、参赛选手、裁判人员、行业专家等相关人员食宿费由大赛组委会承担，往返交通费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其他费用由各地自行承担。大赛各项目裁判长委托省家庭服务业协会遴选。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妇女联合会 
　　吉林省商务厅 
              吉林省总工会 
　　2026年6月1日 
  
